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拟保留的权责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的给付
	《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18【27】号第三章依法保障待遇第三节发放相关补助规定：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安置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逐月发放生活补助。
	行政给付
	1.受理。
2.审查。
3.决定。
	1.受理。责任：依法接收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
2.审查。责任：审查接收到的退役士兵是否选择以政府安排工作形式退出现役。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报到。
3.决定。责任：决定是否由市政府发放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费（不予办理的告知理由）。市财政局通过“一卡通”方式发放。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四十九条 （一）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违反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
2、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出具虚假鉴定、证明的；
3、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二）退役士兵弄虚作假骗取安置待遇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取消相关安置待遇。
	复员退伍军人移交安置科

	服务电话：0377-60323322    投诉机构：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7-60323319 

	受理地点：行政审批中心

	2
	伤残抚恤关系 接收、转移办理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8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公布，）第二十四条：残疾军人由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机关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伤残抚恤管理办法》（2019年1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第1号令）第四章伤残抚恤关系转移第二十条：残疾军人退役或者向政府移交，必须自军队办理了退役手续或者移交手续后60日内，向户籍迁入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申请转入抚恤关系。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必须进行审查、登记、备案。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当对残疾军人残疾情况及有关材料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复查鉴定残疾情况。认为符合条件的，将《残疾军人证》及有关材料逐级报送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行政确认
	受理
	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8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公布）第四十七条：军人抚恤优待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单位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一）违反规定审批军人抚恤待遇的；（二）在审批军人抚恤待遇工作中出具虚假诊断、鉴定、证明的；（三）不按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批或者发放抚恤金、补助金、优待金的；（四）在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优抚和褒扬科

	服务电话：0377-60323317    投诉机构：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7-60323319 

	受理地点：邓州市三贤北路67号

	3
	对非现役军人、行政编制警察等人员残疾等级的认定和评定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8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公布）第二十四条：因战、因公、因病致残性质的认定和残疾等级的评定权限是：退出现役的军人和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需要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和评定。《伤残抚恤管理办法》（2009年1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第1号令）第二条本办法适用对象为下列中国公民：（一）在服役期间因战因公致残退出现役的军人，在服役期间因病评定了残疾等级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二）因战因公负伤时为行政编制的人民警察；（三）因参战、参加军事演习、军事训练和执行军事勤务致残的预备役人员、民兵、民工以及其他人员；（四）为维护社会治安同违法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致残的人员；（五）为抢救和保护国家财产、人民生命财产致残的人员；（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伤残抚恤的其他人员。前款所列第（三）、第（四）、第（五）项人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视同工伤的，不再办理因战、因公伤残抚恤。
	行政确认
	受理
	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8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公布，）第四十七条：军人抚恤优待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单位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一）违反规定审批军人抚恤待遇的；（二）在审批军人抚恤待遇工作中出具虚假诊断、鉴定、证明的；（三）不按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批或者发放抚恤金、补助金、优待金的；（四）在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优抚和褒扬科

	服务电话：0377-60323317   投诉机构：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7-60323319 

	受理地点：行政审批中心

	4
	邓州市转业军官接收安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2020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63号主席令）第二十一条：对退役的军官，国家采取退休、转业、逐月领取退役金、复员等方式妥善安置；以转业方式安置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根据其德才条件以及服现役期间的职务、等级、所做贡献、专长等和工作需要安排工作岗位，确定相应的职务职级
	其他职权
	1.受理。
2.审查。
3.决定。
4.上报。
	1.受理。责任：根据省、南阳市下达的安置计划，受领年度军转干部安置及随调配偶安置任务。
2.审查。责任：根据中央、省、南阳市军转安置政策规定，确认年度军转干部安置资格，受领年度安置任务。
3.决定。责任：根据河南省、南阳市军转干部阳光安置规定，按照依分排序、自主选岗的办法，确定岗位，随调家属按随军前对应的身份对口指令性安置。
4.上报。责任：制作文书，向南阳市报送年度军转干部安置情况文件，下发相关单位，办理军转干部及随调家属报到上岗有关手续。
	《退役军人保障法》第七十五条：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核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确定退役军人安置待遇的；(二)在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中出具虚假文件的；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任务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军队转业干部移交安置科

	服务电话：0377-60323329   投诉机构：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7-60323319 

	受理地点：邓州市三贤北路67号

	5
	伤残等级评定（调整）和伤残证办理
	《伤残抚恤管理办法》（2009年12月退役军人事务部第1号令）第八条：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依据医疗卫生专家小组出具的残疾等级医学鉴定意见对申请人拟定残疾等级，在《残疾等级评定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加盖印章，连同其他申请材料，于收到医疗卫生专家小组签署意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一并报送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第九条：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报送的材料审查后，在《残疾等级评定审批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印章。对符合条件的，于收到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材料报送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其他职权
	受理
	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8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公布）第四十七条：军人抚恤优待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单位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一）违反规定审批军人抚恤待遇的；（二）在审批军人抚恤待遇工作中出具虚假诊断、鉴定、证明的；（三）不按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批或者发放抚恤金、补助金、优待金的；（四）在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优抚和褒扬科

	服务电话：0377-60323317    投诉机构：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7-60323319 

	受理地点：行政审批中心

	6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民2013年6月河南省民政厅第160号）第一条：申请享受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待遇，应当由当事人向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局进行申请，由省辖市或省直管试点县（市）民政局进行审批，并报省民政厅业务部门备案。
	其他职权
	受理
	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目录。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04年8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公布）第四十七条：军人抚恤优待管理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军人抚恤优待工作的单位及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一）违反规定审批军人抚恤待遇的；（二）在审批军人抚恤待遇工作中出具虚假诊断、鉴定、证明的；（三）不按规定的标准、数额、对象审批或者发放抚恤金、补助金、优待金的；（四）在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优抚和褒扬科

	[bookmark: _GoBack]服务电话：0377-60323317   投诉机构：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7-60323319 

	受理地点：行政审批中心

	7
	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接收安置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201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608号）第二十九条：“退役士兵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人民政府 安排工作：（一）士官服现役满12年的；（二）服现役期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三）因战致残被评定为5级至8级残疾等级的；（四）是烈士子女的。”
	其他职权
	1.受理。
2.审查。
3.决定。
4.送达。
5.事后监管。
	1.受理。责任：依法接收退役士兵档案；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查接收到的退役士兵档案。
3.决定。责任：出台退役士兵安置方案（不予办理的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向接收安置单位移交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档案。
5.事后监管。责任：督促各接收单位落实退役士兵安置上岗。
	《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四十九条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参与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相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违反规定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
2、在审批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出具虚假鉴定、证明的；
3、在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中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第五十条 接收安置退役士兵的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对企业按照涉及退役士兵人数乘以当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0倍的金额处以罚款，并对接收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予以通报批评：
1、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人民政府下达的安排退役士兵工作任务的；
2、未依法与退役士兵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合同的；
3、与残疾退役士兵解除劳动关系或者人事关系的。
第五十一条 退役士兵弄虚作假骗取安置待遇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取消相关安置待遇。
	复员退伍军人移交安置科

	服务电话：0377-60323322    投诉机构：邓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投诉电话：0377-60323319 

	受理地点：邓州市三贤北路67号



